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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辦法（草案） 

修正條文對照表 

條文 說明 

名稱: 臺北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辦

法 

 

第一條  臺北市政府為執行都市危險及老舊

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以下簡稱本條

例）第四條第二項及第五條第一項規

定建築物結構安全評估結果異議案

件之鑑定及重建計畫之審核，並依本

條例第四條第一項及都市危險老舊

建築物建築容積獎勵辦法（以下簡稱

獎勵辦法）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訂

定本辦法。 

明定本辦法之立法目的與相關法令依據。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臺北市政府都

市發展局（以下簡稱都發局）。 

明定本辦法之主管機關。 

第三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評估機構：指中央主管機關依都

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結構安全

性能評估辦法（以下簡稱評估辦

法）評定之共同供應契約機構。 

二、評估人員：指符合評估辦法第八

條規定之評估人員。 

三、審查機構：指置有二十名以上審

查人員，並報請都發局審查認可

之評估機構。 

四、審查人員：指審查機構指派所屬

具有評估人員資格並經都發局

同意備查之人員。 

五、金融機構：指經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核准，在中華民國境內登

記營業，得辦理本票、支票或定

期存款單業務之銀行、信用合作

社、農會信用部、漁會信用部及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規則之

主管機關為臺北市政府都市發

展局（以下簡稱都發局）。 

明定評估機構、評估人員、審查機構、審查人

員、金融機構等用詞定義。 

第四條  依本條例施行細則第五條第一項向

都發局提出重建申請時，有下列各款

情形之一者，應檢附審查機構審查通

結構安全性能評估費用辦法第三條第一項規定

補助耐震能力初步評估額度審查費為每棟新臺

幣一千元，是故耐震能力初步評估報告書需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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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之證明文件。 

一、初步評估報告書所載評估結果

未達最低等級。 

二、詳細評估報告書所載評估結果

屬改善不具效益。 

 

審查程序，另結構安全性能評估辦法第五條第

二項規定初步評估結果，應由評估人員所屬評

估機構查核，且因耐震能力初步評估結果涉及

容積獎勵辦法第三條規定之容積獎勵額度，為

求慎重及防範。故依施行細則第四條第五款規

定，明定申情重建時，應檢附結構安全評估結

果應經審查機構複審之文件。 

第五條  建築物所有權人辦理結構安全性能

評估得申請補助評估費用及審查費

用。 

耐震能力初步評估之補助額度，每棟

總樓地板面積未達三千平方公尺

者，補助新臺幣六千元；每棟總樓地

板面積超過三千平方公尺者，補助新

臺幣八千元。另審查費用每棟補助新

臺幣三千元。 

耐震能力詳細評估之補助額度，每棟

不超過評估費用之百分之三十或新

臺幣四十萬元。審查費用補助額度，

以每棟評估費用百分之十五估算，且

不超過二十萬元為限。 

但中央主管機關補助結構安全性能

評估費用辦法第六條所列各款案

件，及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一月一日以

後取得建造執照之建築物，均不予補

助。 

依本條例第四條第一項規定明定建築物所有權

人申請結構安全性能評估費用及審查費用不予

補助之情形、初步評估及詳細評估之補助額度。 

第六條 申請補助結構安全評估費用者，建築

物所有權人應檢具下列文件向都發

局提出申請： 

一、初步評估報告書或詳細評估報

告書。 

二、如符合本辦法第四條各款情形之

一者，應檢附審查機構審查通過

之證明文件。 

三、補助款（含評估費、審查費）

申請書表。 

四、評估機構、審查機構開立予申請

人之統一發票或收據正本。 

前項補助費用之申請，經都發局審核

文件齊全者，將補助款撥付申請人指定

依本條例第四條第一項規定明定建築物所有權

人申請補助結構安全評估費用之申請方式與審

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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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金融機構帳戶。經審核不符合規定

者，應書面通知申請人限期三十日內補

正。逾期未補正或復審仍不符規定者，

駁回其申請。 

第七條 都發局應依直轄市縣（市）合法建築

物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結果異議鑑定

小組設置辦法成立鑑定小組（以下簡

稱鑑定小組），置委員十五人，召集

人由都發局局長或其指派之人員兼

任，其餘委員就下列人員聘（派）之： 

一、都發局一人。 

二、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以下

簡稱建管處）三人。 

三、臺北市都市更新處一人。 

四、臺北市建築師公會二人。 

五、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二人。 

六、台北市結構工程工業技師公會二

人。 

七、具土木、結構及建築專門學識之

專家學者三人。 

鑑定小組置秘書及幹事各一人，分別

由建管處指派專人兼任。 

第一項之委員任期為二年，本府委員

任期屆滿得續派之；本府以外委員任

期屆滿得續聘之。任期內出缺時，得

補行遴聘（派）至原任期屆滿之日

止。 

外聘委員任一性別以不低於外聘委

員全數三分之一為原則。 

為執行本條例第四條第二項，且依鑑定小組設

置辦法第三條辦理，設置委員 11 人至 15 人，

因涉及公共安全及民眾私有產權，明定鑑定小

組之人數為 15 人及組成人員。 

第八條  建築物所有權人對建築物結構安全

性能評估結果有異議者，應於起造人

向都發局申請重建計畫前，向鑑定小

組提出鑑定申請，逾期不予受理。 

前項所定申請重建計畫前，以係指起

造人之重建計畫申請日前，申請日以

都發局收件日期為準。 

依本條例第四條第二項規定辦理鑑定小組之受

理案件，且考量鑑定結果為最終評估結果，且

重建計畫需檢附評估結果，為避免行政人力耗

損及資源重複浪費，故明定建築物所有權人提

出異議時機為核准重建計畫前提出鑑定申請。 

 

第九條 起造人應會同開業建築師檢送重建

計畫書一式十五份（正本三份，其餘

影本），送交建管處彙整提報審查。 

重建計畫書應依都發局規定之範本

依本條例第五條規定，明定重建計畫審查送審

受理窗口，及起造人應依規定製作計畫書，審

查作業程序由都發局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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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及格式撰擬。 

重建計畫審查之作業程序由都發局

另定之。 

第十條 申請原建蔽率及原建築容積之認

定，起造人應備齊下列書件併於重建

計畫書審理之： 

一、建築師按現行建築技術規則建築

設計施工編第一六二條規定檢

討之簽證圖說。 

二、原使用執照存根。 

三、原使用執照圖說（竣工圖）。 

明定依本條例申請原合法建築物建蔽率及容積

之認定，應併於重建計畫書檢附之相關圖資。 

第十一條  起造人就經核准之重建案，如涉及

下列情形變更者，應提請變更設

計，重新申請審核。 

一、重建計畫範圍。 

二、容積獎勵項目及額度。 

明定重建計畫核准後之變更程序。 

 

第十二條 依本條例第六條第一項至第五項

規定申請容積獎勵者，其應繳納

之保證金額度，依獎勵辦法第十

一條第二項之計算公式核算。但

獎勵辦法第六條至第九條規定之

各項容積獎勵額度未超過基準容

積百分之六者，其各項保證金額

度得減半繳納。 

考量容積獎勵額度未超過基準容積百分之六

者，其取得標章或通過評估相較容易，是為鼓

勵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降低起造人重建成本

負荷，爰依獎勵辦法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之授

權，明定保證金得減半繳納。 

第十三條 依前條規定須繳納之保證金額

度，起造人應於申請建造執照時

委由開業建築師核算，並於申請

使用執照時繳納。保證金繳納

後，由建管處存入專戶存款。 

前項保證金，起造人得選擇下列

任一方式繳納，但繳納後不得轉

換： 

一、現金。 

二、金融機構簽發之本票、支票、

保付支票或郵政匯票。 

三、設定質權之金融機構定期存

款單。 

四、金融機構書面連帶保證。但

以該金融機構營業執照登記

有保證業務者為限。 

明定前條規定之保證金繳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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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證金以前項第二款方式繳納

者，應為即期，並以都發局為受

款人。未填寫受款人者，以執票

之都發局為受款人。 

保證金以第一項第三款或第四款

方式繳納者，應依其性質記載都

發局為質權人或被保證人，並加

註拋棄行使抵銷權及先訴抗辯

權。 

保證金以第一項第四款方式繳納

者，其保證期限應至使用執照核

發日起加計二年六個月以上。 

第十四條  前條之起造人應於領得使用執照

後二年內，取得耐震標章、綠建

築標章、智慧建築標章、無障礙

住宅建築標章、通過新建住宅性

能評估結構安全性能或無障礙環

境評估者，得檢具相關證明文件

向建管處申請返還保證金。建管

處得邀集相關單位辦理現場會勘

查核使用狀況。經查核符合規定

者，保證金無息返還。 

前項相關標章或評估逾期未取得

或通過者，保證金應不予退還，

並繳入市庫。 

依獎勵辦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起造

人領得使用執照後兩年內取得耐震標章、綠建

築標章、智慧建築標章、無障礙住宅建築標章、

通過新建住宅性能評估結構安全性能或無障礙

環境評估者，得申請退還保證金，參照臺北市

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三十條第二項規定，明定

本條例規定之相關保證金之返還方式及沒入要

件。 

 

第十五條 審查機構應依下列作業事項規範

執行業務： 

一、於本市轄區內須設有固定辦

公處所，其樓地板面積不得小

於二百平方公尺，且須建置結

構安全性能評估業務管理網

路平臺，提供申請案件相關資

訊查詢服務。 

二、不得審查由其擔任評估機構

之結構安全性能評估報告

書。並應注意審查人員利害關

係之迴避。 

三、審查結構安全性能評估報告

書時，除應審核本條例及評估

辦法規定之相關事項外，並應

明定審查機構之作業事項規範。 

https://www.laws.taipei.gov.tw/lawsystem/wfLaw_Information.aspx?LawID=P06I1002-20101220&RealID=13-10-1002
https://www.laws.taipei.gov.tw/lawsystem/wfLaw_Information.aspx?LawID=P06I1002-20101220&RealID=13-10-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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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下列項目： 

（一）建築物權利證明文件，

應由所有權人於文件

正面註明與正本相符

等文字並簽名或蓋章。 

（二）建築改良物登記謄本，

其有效期限，自地政機

關核發日起算至送審

查機構第一次掛號日

止，不得超過六個月。 

（三）評估辦法第八條第二款

規定之結訓證明文件

影本，應由評估人員於

文件正面簽署負責。 

四、申請人或評估機構對於審查

結果如有異議，得向審查機構

提出申請覆核，審查機構不得

拒絕。覆核辦理方式由審查機

構訂定，並報請都發局核備；

修正時，亦同。經覆核仍有異

議者，得提送鑑定小組審議。 

第十六條 審查機構應遵守下列責任與義務： 

一、案件審查過程如有發現評估

機構及其評估人員涉有違反

本條例第三條第四項情事

者，應主動提報都發局審理。 

二、因應鑑定小組個案審查之需

要，指派審查人員列席鑑定小

組會議。 

三、應定期將受理案件之統計報

表造冊送請都發局備查，都發

局並得隨時查察案件辦理情

形。 

四、受理結構安全性能評估報告

書審查，相關文件及圖說資

料，應保存五年以上。 

五、對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結果，

非經申請人同意，審查機構與

審查人員均不得對外公開。 

六、不得為不正當行為或廢弛其

明定審查機構之責任及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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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並對所屬審查人員負監

督管理之責。 

 

第十七條 本自治條審查機構、審查人員未依

前項作業事項規範執行業務者，都

發局得視個案違失情節輕重，命審

查機構終止對該審查人員之派

任，或廢止審查機構之委託或指

定。 

 

明定審查機構涉及相關違失之處置方式。 

第十八條  評估機構及其人員違反本條例第

三條第五項規定為不實之簽證或

出具不實之評估報告書者，都發

局除依本條例第十一條規定罰鍰

處分外，已核准之重建計畫或建

造執照，於必要時得予撤銷或廢

止，並追繳已撥付之補助款。 

明定評估機構及其人員違失處置方式，若有違

反本條例第十一條規定情事，除對評估機構及

其人員處罰鍰外，對已核准之重建計畫及建造

執照之處理方式。 

 

第十九條  本辦法所需書表及範例格式，由都

發局定之。 

依本條例第四條第一項規定之授權，明定相關

書表由都發局訂定。 

 

第二十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明定本辦法之發布施行日期 

 

 


